
“
加 处

”
新 议

肖 常 纶

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
:“

依法被逮捕
、

关押的犯罪分子脱逃的
,

除按其原犯罪行判处

或者按其原判刑期执行外
,

加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
。 ” “ 以暴 力

、

威胁方法犯前款罪

的
,

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 ”

对上述条文中的
“ 加处 ” 一词

,

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 中存在着 不同的理解
。

目前
,

不

少同志认为
, “

加处 ” 就是应当分别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或第六十六条的规定
,

按照数罪并罚

的原则
,

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,

而不是在原应判处的刑罚或者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加刑
。

即认为
,

前后两罪的刑期应是并罚
,

而不是相加
。

我认为
,

这种理解值得商榷
。

既然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和其他条文迥然不同 地 使 用 了

“ 加处 ” 一词
,

就有必要对其含义认真进行探究
。

首先
,

对 “ 加处
”
一词从字面和文理上进

行理解
,

是指对脱逃犯除按其原犯罪判处刑罚或者按其原刑期执行外
,

还应加上对脱逃罪所

判处的有期徒刑或拘役予以执行
。

其次
,

从立法的精神来看
,

鉴于犯罪分子在依法被逮捕
、

关押后脱逃
,

是 旨在逃脱强制措施和刑罚的执行
,

是对国家司法活动的直接破坏
,

并且其中

有些人在脱逃后继续犯罪
,

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严重的危害
,

因而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

作出相加处罚的规定
,

对脱逃罪予以沉重打击
。

当然
,

应该注意到该条第一款虽写了
“ 加处

” ,

但第二款只写 了 “ 处
” ,

而 未 冠 以 “ 加
”

字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如果说 “ 加处 ” 是相加
, “ 处 ” 是并罚

,

那么
.

第一款和第二款就是轻重

倒置
。

但是
,

我们如能从立法精神和该条第一款的逻辑结论来考虑
,

既然第一款规定一般的

脱逃罪尚需
“ 加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
” ,

那么
,

第二款对以暴力
、

威胁方法犯脱逃罪

所规定的 “ 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” ,

岂有不应规定加处之理 ? 第二款未写
“ 加

”
字

,

不

能不被认为是疏漏之处
。

同时
,

我们应进一步看到
,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八

一年六月十 日通过的 《 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入员的决定
》 ,

已经解决了

这一问题
。 《决定 》

第二条规定
: “
劳改犯逃跑的

,

除按原判刑期执行外
,

加处五年以下有期徒

刑
,

以暴 力
、

威胁方法逃跑的
,

加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
。 免’

以这一规定的后段与刑法

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相比较
,

针对以暴 力
、

威胁方法犯脱逃罪的
,

规定了 相 同 的 量刑幅

度
,

但在
“
处

”
字之前

,

增添 “ 加 ” 字
,

成 了 “ 加处
” ,

这就使条文中的规定前后呼应
,

提法一

致
。

因此
,

应认为这是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补充和修正
.

。

这一立法发展的事实表

明
,

以暴 力
、

威胁方法犯脱逃罪的
,

同一般脱逃罪一样
,

都应加处刑罚
,

而不是并罚
。

同时
,

在 同是加处的情况下
,

以暴力
、

威胁方法犯脱逃罪的量刑幅度高于一般脱逃罪的量刑幅度
,

这正是罪刑相应
,

而并不存在什么
“ 轻重倒置

” 的问题
。

主张并罚论的同志认为
,

规定
“ 加处 ” 一词

, “
只能理解为提醒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

罪看待
,

使用数罪并罚的原则
” 。

毫无疑问
,

脱逃罪是一种独立的罪名
。

但是刑法第九十六条

中所规定的组织越狱罪
,

是不是独立的罪 ? 组织越狱罪
,

是指在押的犯人
,

有组织
、

有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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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使用暴力从狱内逃走的行为
。

当然是一种独立的罪名
。

那么
,

为什么又不在规定所处刑罚

之前冠以 “ 加 ”
字来提醒我们呢 ? 我认为

,

举凡组织越狱的罪犯
,

都是原被关押并已执行一

定刑期的犯罪分子
。

根据刑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
,

应当对组织越狱罪作出判决
,

把前罪没有

执行的刑期和组织越狱罪所判处的刑罚
,

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
,

决定执行的刑罚
。

这

才是并罚
,

因此不需要规定
“ 加处

” 。

可见
, “ 加处

”
与 “ 处 ” 有别

, “ 加处
”
与并罚不同

。

脱逃罪的 “ 加处
”
应是前后两罪的两个刑罚相加

,

即后罪之刑与前罪之刑或残刑相加
。

当然
,

如果前罪的原判刑罚是死刑缓期执行
,

又犯脱逃罪的
,

自应按照刑法第四十六条关于
“ 如果

抗拒改造情节恶劣
、

查证属实的
,

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
,

执行死刑
” ; 如果前罪的原

判刑罚是无期徒刑
,

又犯脱逃罪的
,

因后刑与前刑不能相加
,

自然 只能执行原判 的 无 期 徒

刑
。

这两种场合
,

都不产生相加的问题
。

主张并罚论的同志还认为
,

由于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起着制约的作用
,

既然总则中规定

了数罪并罚的原则
,

因此在押犯脱逃罪的
“ 加处

” 刑罚
,

也应受总则的制约
,

而按数罪并罚

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
。

诚然
,

刑法总则是关于刑法的任务和一般原则
,

关于犯罪概念和

一般罚则的规定
,

而分则则是关于各种具体罪行及其应受的具体处罚的规定
。

分则是以总则

为指导
,

并受总则的约束
。

但是
,

这并不排除立法将脱逃罪的罚则作为数罪并罚外的一种特

殊形式来规定
。

或者说
, “

加处 ” 是一种例外的特别规定
。

之所以要作这样的特别规定
,

其目

的在于加强 同脱逃罪作斗争
。

依法被逮捕
、

关押的犯罪分子脱逃
,

不仅直接妨害司法机关的

活动
,

侵犯了法律的权威
,

而且其中为数不少的罪犯在脱逃后继续犯罪
,

多犯大案
,

是严重危

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
,

因而作这样的特别规定是必要的
,

是有利于同脱逃 罪 进 行 斗

争的
。

最后
,

还有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和寻求解决的问题
。

即犯罪分子在犯脱逃罪后
,

所判刑期

加上原判刑期或残刑
,

能否超过有期徒刑二十年的问题
。

我认为
,

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
,

有

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
,

也没有对
“
加处

”
后有期徒刑最高可以超过二十年的规定

。

因

此
,

至多可以加处到二十年
,

但不能超过二十年
。

我不同意有的持相加论的同志 认为加处后

一次判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可以超过二十年的那种理解
。

在这一点上
,

我与主张并罚论的

同志的意见却是一致的
。

这样
,

主张并罚论的同志 可能会认为
,

既然你主张
“ 加处 ” 是相加

,

又主张相加后的有

期徒刑的最高刑期不能超过二十年
,

似乎与并罚论没有多大的区别
。

因为按照数罪并罚的原

则
,

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
,

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
,

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
,

酌情决定

执行的刑期
,

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
。

其实
,

相加论和并罚论是有区别的
。

特别是当

原罪 (一罪或数罪 ) 的刑期与脱逃罪刑期的总和刑没有超过二十年时
,

主张
“ 加处 ” 是相加

就应当判处总和刑期
,

有利于有力地打击脱逃罪
。

从而可以避免并罚论可能出现的在总和刑

期以下
,

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
,

决定低于总和刑的执行的刑期
,

以致对脱逃罪打击不力
。

应当注意的是
,

在某些情况下
,

这种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的限制
,

实际上是不

利于制裁脱逃罪犯的
。

例如
,

某甲原犯数罪
,

应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
,

依法被逮捕后
,

尚未

判决即乘机脱逃
,

捕获后经审理
,

除对其原犯数罪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外
,

还因他又犯脱逃

罪
,

应加处三年有期徒刑
。

如按数罪并罚的原则
,

仍然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
。

在这里
,

某 甲的脱逃罪实际上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
,

客观上形成有罪不罚
。

又如
,

某乙在劳动中以

对监管人员实施暴力侵袭的方法脱逃
,

应加处有期 徒 刑 七年
,

而其残刑尚有十九年
,

如按



数罪并罚原则
,

也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
。

在这里
,

某乙的脱逃罪实际
_

」: 就少受六年有期

徒刑的惩罚
,

客观上与重罪轻判无异
。

何况有些犯罪分子在脱逃后重新犯罪
,

根据
《决定 》

的规定
, “

劳改犯逃跑后又犯罪的
,

从重或者加重处罚
” 。

加重判刑
,

是罪加一等
,

即在法定最

高刑以上一格判处
。

因此
,

如果罪犯脱逃后又犯新罪
,

其中部分人所应判处的总和刑往往会

超过二十年不少
,

如仍以有期徒刑二十年作为最高刑期
,

则势必罪刑不称
,

罚不当罪
,

不符

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
。

另一方面
,

尽管并罚论与相加论对
“ 加处 ” 的理解不同

,

但都认为
:

根据刑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
,

劳改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脱逃罪或其他罪的
,

实际执行的刑

期可以超过二十年
,

这是因为劳改犯在服刑期间又重新犯罪
,

表明其主观恶性较深
,

人身危

险性较大
,

对他们这样处罚
,

是完全必要的
。

从实际出发来考虑
,

对这类犯罪分子判处有期

徒刑时
,

为什么不可以根据其罪行所造成的严重危害
,

判处与罪行相适应的超过二十年的有

期徒刑呢 ?

因此
,

需要建议在修改刑法时是否可以考虑
:

对脱逃罪的加处
,

可根据脱逃的情节和危

害程度判处刑罚
,

在与原罪所应判处刑期或者尚未执行的残余刑期相加时
,

可以不受一次判

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二十年的限制
。

为控制起见
,

并规定仅适用于脱逃罪加处后高于有期

徒刑二十年的最高刑期
。

如能这样修改
,

相信将会有利于沉重打击依法被逮捕
、

关押的犯罪

分子的脱逃犯罪活动
,

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
,

有利于保 护 公 民 生

命
、

财产的安全
,

有利于进一步整顿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
,

也有利于对被逮捕
、

关押的犯罪

分子的教育改造
。

中国法学会在安徽召开调查

研究工作座谈会

中国法 学会最近在安徽黄 山 召开 了调 查研究工作座谈会
。

会议从一九八三年儿月一 日开

始
,

历时五天
。

到会的有安徽
、

江西
、

湖北
、

河南
、

江苏
、

福建
、

山东等省参加基层 调 查的

三 十多位法学研究工作者
,

提交 了三 十九篇有一定质量 的调查报告
、

资料或论文
。

与
、

会 同志

交流 了深入基层调查取得的思 想收获和学术成果
,

着重座谈讨论 了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 严

重 刑事犯罪的 问题以及农业生 产大 包+ 合 同制等问题
。

在座谈会 召开之前
,

中国法 学会与安徽省法学会邀请首都和 安徽一些科研
、

教学和政法

实际部 门的学会会 员
,

组 成 了联合调 查组
,

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梁文 英同志率领 下
,

于今年

四 月深入到安徽省凤 阳县搏点进行调 查
。

江 西
、

江 苏
、

河南
、

湖北
、

福建
、

山 东等省的法学

会
,

今春以来
,

也分别组 织各省法学界同志
,

就有关问题进行 了专题调 查
。

梁文英同志在座谈会结束时讲 了话
、

他着重指出
:

深入实际
,

调查研究新问题
、

总结新

经脸
,

是贯彻党的十二大 精神
,

开创法学研究新局面的切实措施
。

他希望全国法学界都能坚

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
,

大兴调查研究之风
,

深入实际
,

认真探讨和研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

中提 出 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际 问题
,

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
。

(玲源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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